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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 
黎志華先生 , JP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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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韓律科女士  
 
 

列席職員  ：   議會秘書 (1)1 
莫穎琛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1 
潘耀敏小姐  

 
 
 主席建議而委員亦同意，由下次會議開始，小組委員會將開

始討論政府在管制噪音污染及光污染的政策及行政措施。 

 

2. 應郭榮鏗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安排在日後的小組委員會

會議上向委員簡介香港大氣污染物擴散模型及當中所採用的假

定。  
 

(會後補註：小組委員會已於 2013年 6月 28日舉行的會議

上討論有關 "香港的空氣質素模擬系統 "的議題。 ) 
 
 
I.  就各項改善空氣質素措施進行的成本效益分析  
 

(立法會CB(1)838/12-13(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就各項改善空氣

質素措施進行的成本效益分

析"提供的文件) 
 
3. 環境局副局長表示，環境局在 2007年委聘顧問檢討香港的空

氣質素指標。顧問提出多項為改善空氣質素及達致建議的新空

氣質素指標而制訂的排放管制措施，供政府當局考慮。顧問亦

已進行簡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並提供各項排放管制措施的相對

成本效益。自此以後，政府當局並無就個別的管制措施進行成

本效益分析。為加強保障公眾健康，政府當局曾委聘相關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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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及學者研究不同的空氣污染問題，以及制訂短、中及長期的

管制措施。  
 
4.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繼而向委員簡介建議分 3個階段推行

的 36項擬議排放管制措施的成本效益。他強調對個別管制措施

的成本效益估計會受各種不確定及變動的因素影響，並須視乎

當局在 2009年 7月發布的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公眾諮詢文件 "所載

述的施行時間安排、推行細節、巿場狀況及公眾反應等因素而

定。成本效益的評估結果不應被視為是否考慮實施建議排放管

制措施的唯一準則。  
 
擬議排放管制措施的成本效益  
 
5. 謝偉銓議員察悉，擬議排放管制措施的成本效益是以金錢計

算及估值，並對個別措施 (尤其是在第三階段下那些成本效益評

級相對較低的措施 )的成本效益比率表示關注。他詢問當局會否

不推行那些成本效益評級偏低的措施。環境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除了 36項擬議管制措施外，政府當局亦一直推行其他有效

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例如鼓勵車主提早淘汰嚴重污染的柴油

商業車輛及遠洋輪船 (下稱 "遠洋船 ")在香港水域泊岸轉油。預期

路邊空氣污染及船舶排放減少會對公眾健康帶來正面的影響。  
 
6.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補充， 36項擬議管制措施的成本效益

分析載於上述諮詢文件附件E及F。兩份附件的節錄本已夾附於

討論文件 (立法會CB(1)838/12-13(01)號文件 )，供委員參閱。政

府當局在更新空氣質素指標的同時，亦已於 2012年 1月公布將加

強推行第一階段的 19項擬議排放管制措施及 3項額外措施。後者

包括為歐盟 II期和 III期專營巴士加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引入路

邊遙測儀器和經改良的廢氣測試以加強管制汽油和石油氣車輛

的廢氣排放、規定遠洋船在香港水域停泊時轉用更清潔燃油 (含
硫量不多於 0.5%)，以及長遠而言，在珠三角海域設立排放控制

區。此外，行政長官在 2013年施政報告中建議採取新措施，全

方位處理空氣污染問題。  
 
7. 應主席邀請，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簡述第一階段的 19項擬

議排放管制措施的最新情況。他重申，成本效益分析只是用以

評估應否實施擬議排放管制措施的其中一項準則。在決定實施

擬議措施時，須顧及不同因素，包括該等措施對相關業界及行

業的潛在影響。環境局副局長在回應謝偉銓議員進一步的詢問

時表示，政府當局計劃進行短、中及長期研究，以評估即將陸

續推出的各項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成本效益，並定期檢討有

關結果。與此同時，政府當局現正與一些本地大學討論有關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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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包括該等研究的範圍、架構和工作時間表，以及所需的資

源水平。  
 
8. 為使委員更清晰瞭解當局實施的各項空氣質素改善措施，政

府當局會就上述 22項及其他額外的空氣質素改善措施提供進度

報告，供委員參閱。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上述 22項及其他額外的空氣質素改

善 措 施 提 供 的 進 度 報 告 已 於 2013 年 5 月 24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122/12-13(02)號文件送交委員。 ) 
 
擬議第二及第三階段排放管制措施的實施時間表  
 
9. 胡志偉議員察悉，若《 2013年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 )條例草案》

獲得通過，新空氣質素指標將會在 2014年 1月生效。他詢問擬議

第二及第三階段排放管制措施的實施時間表。環境局副局長回

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集中實施第一階段的 19項擬議管制措

施，因為該等措施可較快實施。在該 19項擬議措施中，末端解

決方案的成本效益評級相對較高，更符合成本效益。至於擬議

第二及第三階段的措施，當中很多措施涵蓋不同政策範疇，需

要跨政策局及部門合作，以便規劃和推行。  
 
10. 胡志偉議員認同要集合不同政府政策局及部門的力量以加

快推出空氣質素改善措施有困難。他認為，提供更多關於個別

政策局及部門參與實施該 36項擬議排放管制措施的資料有助委

員監察政府當局推行該等措施的工作進展。環境局副局長向委

員保證，政府當局會適時評估不同排放管制措施的成效和公布

評估結果，讓公眾參與制訂未來路向。  
 
船舶排放  
 
11. 郭偉強議員察悉，船舶排放是本港最大污染源之一，他認為

政府當局應考慮集中資源於管制船舶排放而並非車輛排放，使

公帑用得其所。郭議員提到，討論文件附件F顯示，若實施擬議

第一及第二階段管制措施，與實施 3個階段所有擬議管制措施相

比，航運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會較低。他詢問，擬

議第三階段管制措施在進一步減少船舶排放方面是否無效。  
 
12.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解釋，擬議第三階段管制措施的目的

並非只為管制航運業造成的空氣污染，而在實施擬議第一及第

二階段措施時會反映船舶排放的減幅。他進一步表示，環境保

護署 (下稱 "環保署 ")每年為本港編製排放清單，列出主要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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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量，以便政府當局評估排放管制措施的成效和找出應加

強管制行動的範疇。根據 2011年的排放清單，公用發電、道路

運輸和水上運輸是 3個主要排放源。船舶是二氧化硫的最大排放

源，佔本港的二氧化硫總排放量 54%。在 2011年，船舶亦排放約

37%可吸入懸浮粒子和約 33%氮氧化物。因此，政府當局首要針

對的目標是造成大量船舶排放的遠洋船。除了規管遠洋船外，

政府當局亦已制訂策略，針對不同類別車輛運作時的排放，因

為路邊排放的廢氣對公眾健康構成重大威脅，排放廢氣的地方

接近市民，而且接觸到這種污染的人數眾多。  
 
13. 主席察悉，當局仍未開始在新啟德郵輪碼頭安裝岸電設施。

她關注到，遠洋船在郵輪碼頭停泊時所排放的大量污染物會很

容易飄散至九龍中，危害公眾健康。胡志偉議員亦表認同，並

認為位於九龍東的鄰近地區 (例如黃大仙和觀塘 )亦很易受到船

舶排放影響。主席詢問，為管制船舶在住宅區附近泊岸或航行

時排放廢氣而強制規定遠洋船在本港水域泊岸轉油的時間表為

何。  
 
14. 環境局副局長認同強制規定遠洋船在本港水域泊岸轉油可

減少船舶排放和改善本地空氣質素。她表示，政府當局現正諮

詢航運業界的意見和草擬強制規定遠洋船在本港水域泊岸時轉

用低含硫量燃料的立法建議。當局計劃在 2013年 7月向環境事務

委員會提交立法建議，並在 2013-2014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提交立

法會。  
 
15. 關於在啟德郵輪碼頭安裝岸電設施，環境局副局長表示，已

為該等設施預留空間，岸電設施一經安裝，設有所需裝置的船

舶泊岸時便可接駁輸電網。機電工程署亦會進行研究，參考相

關的國際標準和郵輪碼頭的管理措施，以制定安裝和操作岸電

設施的實施方案。研究完成後，政府當局會向財務委員會申請

撥款進行安裝工程。由於在郵輪碼頭安裝岸電設施需時，相對

而言，強制規定遠洋船在本港水域泊岸轉油的立法建議一旦獲

得通過，便可較快實施。胡志偉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為該郵

輪碼頭提供岸電設施。鑒於遠洋船泊岸時所構成的健康風險，

主席建議，政府當局應採取其他措施，例如推動停車熄匙和進

行巴士路線重組計劃，以防止郵輪碼頭附近地區的空氣質素在

岸電設施啟用前轉差，以保障公眾健康。  
 
歐盟 IV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輛退役  
 
16. 郭偉強議員提到， 2013年施政報告建議預留 100億元用作特

惠補償，鼓勵車主將其歐盟 IV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輛更換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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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型號。他關注到，因應註銷車輛的車齡增加，特惠補償金

額會減少。根據現行建議，較新型的歐盟 III期柴油商業車輛退

役可獲得的特惠補償金額，比舊款和造成較大污染的歐盟 I期或

II期車輛退役可獲得的更高，他對此表示不滿。他認為應為舊款

和造成較大污染的車輛提供較高特惠補償金額，以鼓勵車主提

早更換車輛。葛珮帆議員同樣關注該建議對運輸業界和個別車

主生計的影響，個別車主或沒有能力作出如此龐大的投資，以

更換柴油商業車輛，亦無可避免往後在經營業務上面對困難。  
 
17.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解釋，根據現行建議，特惠補償金額

並非與將要註銷的車輛排放的污染物數量成正比，卻以反比與

該等車輛的車齡掛鈎，為造成嚴重污染柴油商業車輛的車主提

供額外推動力，使他們盡早更換車輛。當局在考慮 "污染者自付 "
原則和公帑應用得其所後，釐定造成污染的柴油商業車輛的合

資格車主所得的特惠補償金額。政府當局認為，舊款和造成較

大污染車輛的車主實際上是污染者，提高他們的特惠補償金額

會與 "污染者自付 "原則背道而馳。除了向合資格的車主提供特惠

補償外，政府當局亦已加強規管，由指定日期起逐步停止為歐

盟 IV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續牌，以淘汰高污染的柴油商業車

輛。污染最嚴重的歐盟前期和 I期車輛建議由 2016年 1月 1日起淘

汰，歐盟 II期和 III期柴油商業車輛將分別由 2017年 1月 1日和 2019
年 1月 1日起不獲續牌。環境局副局長確定，政府當局致力在未

來數年的指定期間內，透過鼓勵車主更換歐盟 IV期以前柴油商

業車輛和停用此類柴油商業車輛，淘汰高污染的柴油商業車輛。 
 
18. 胡志偉議員原則上贊成現時建議的特惠補償安排，但他建議

政府當局應考慮向提早更換造成污染的舊柴油商業車輛車主提

供額外優惠，令該等車輛在道路上絕跡，不再污染環境。此外，

他支持當局以鼓勵與管制並行的策略，更換造成嚴重污染車輛

的方向。  
 
設立低排放區  
 
19. 關於葛珮帆議員詢問在將軍澳環保大道設立低排放區試點

的可行性，環境局副局長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察悉委員對低

排放區的關注。然而，鑒於此事的複雜性，她認為當局在較後

階段另行與委員就這個議題交換意見會更為恰當。胡志偉議員

同樣認為，政府當局應積極考慮指定在繁忙路段設立低排放

區，只准環保車輛進入，以紓緩路邊空氣污染問題。  
 
20.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補充，自 2011年起，當局鼓勵專營巴

士公司使用較環保巴士，在中區、銅鑼灣和旺角的低排放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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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內行駛，目標是在 2015年年底或之前，只有符合歐盟 IV期或

以上排放標準的巴士才可在該 3個低排放區內行駛。  
 
發電燃料組合  
 
21. 郭偉強議員在提及第三階段排放管制措施 (第 32項 )建議採

用 50%核電及 50%天然氣的燃料組合時，表示反對使用核電。主

席亦同樣反對使用核電。郭議員進一步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新

的節能措施，盡量減少能源浪費和消耗。環境局副局長回應時

表示，由於當局將會就整體燃料組合和現有電力市場規管架構

進行檢討和公眾諮詢，她未能在現階段提供相關資料。然而，

政府當局會繼續促進一般能源效益，尤其是建築物能源效益，

以節省用電，從而減少發電廠的排放。  
 
興建單車徑網絡  
 
22. 葛珮帆議員察悉，新界正在興建一個全面的單車徑網絡，主

要作康樂用途。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把單車視為交通工

具，藉此推廣低碳生活方式。環境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關於

決定單車可否用作主要交通工具，當局須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

進一步討論。在本港興建單車徑的最新發展載於環境局聯同其

他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發表的《香港清新空氣藍圖》，該文件闡

述本港面對的空氣質素挑戰和解決有關問題的相關措施和政

策。  
 
使用發光二極管街燈  
 
23. 葛珮帆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推行在本港使用發光二極管街燈

的排放管制措施的最新進展。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表示，路政

署一直就選定的街道使用發光二極管街燈進行試驗。與此同

時，房屋署亦一直在選定的公屋屋試用發光二極管照明系統。 
 
24.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補充，由於發光二

極管街燈試驗計劃正在進行，使用發光二極管街燈的成本和效

益留待較後階段才評估。然而，街燈早已使用節能燈泡，因此

使用發光二極管街燈不會有很大的節省用電潛力。政府當局會

在有關各項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進度報告中交代使用發光二極

管街燈的最新進展，供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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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923/12-13(01)
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25. 主席建議而委員亦同意下次會議在 2013年 5月 10日 (星期五 )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以討論 "現行管制噪音污染的法例和行政措

施、有關的公共開支及噪音污染的個案和緩解措施 "。  
 

(會後補註：2013年 5月 10日的會議其後已告取消，以免

與預計將於同日繼續舉行的立法會會議撞期。有關上述

項目的討論押後至 2013年 5月 31日的會議上討論。 ) 
 
 
III.  其他事項  
 
2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2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8月 13日  
 


